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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12年「逗陣遶法院」 

廉政宣導成果報告 

壹、活動目的 

為使民眾瞭解司法審判機關之結構、法院審理之程序及

審判原理原則，透過公民法治教育推展，宣導各項司法透明

機制，以及目前推行之重大司法改革法令與政策，如「國民

法官法」等新制法規之內涵與規範，結合中央與地方機關行

政資源，本院邀請以屏東大學為主、南區各高中及大專院校

學生所組成關注「原住民人權」團體參訪法院，以青年學子

的觀點架構司法與人民的對話機制，並將司法透明融入廉政

宣導內涵，冀望提升民眾對司法的信賴。 

貳、簽辦過程及辦理時間地點、對象、過程內容、學習效益問卷

回收情形 

一、簽辦過程：(如附件 1) 

緣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與監察院國家

人權委員會合作辦理原住民族人權教育計畫，「inemenem 察

覺、思考、行動 原住民族青年人權對話」活動，向本院申

請法院參訪活動。鑒於青年是國家未來發展的中堅主力，司

法人權改革為國家的重大施政方針，尤其是新施行之國民法

官制度有賴全國民眾的支持，若藉由青年學子作為宣導橋

梁，將觀念帶回部落向長者及民眾進行說明，將使活動更具

意義。爰此，經向院長說明將參訪活動結合本年度「逗陣繞

法院」併同辦理構想，獲本院李院長認同。 

本室事先研擬執行計畫及活動分工表，於 112 年 3 月 15

日簽准，並邀請 3 位廉政志工到場協助，並分享擔任廉政志

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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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時間地點：(如附件 2) 

講 習 時 間 講 習 地 點 聯 繫 窗 口 

3 月 24 日 (星期五 )  

9:00-12:1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國民法官法庭 

屏東地院政風室 

廖國智科員、黃如薇主任 

08-755-0611*3151、3157 

主辦單位： 

政風室： 

※會議行程安排、聯繫講師及場地佈置。 

協辦單位： 

書記處、訴訟輔導科、文書科、總務科、資訊室、法警室、

會計室、人事室。 

※座位安排、布置場地、繪製及張貼海報、入口檢查、協助

報名簽到、照像、整理問卷、便當發放、經費核銷等。 

三、對象： 

    以屏東大學為主的南區各高中大專院校所組成原民人權青

年團師生。 

四、過程內容：(如附件 3) 

（一） 法院介紹：由本院訴訟輔導科簡述法院組織架構及遠距視

訊輔導等便民措施，並介紹國民法官法庭及各種法袍的代

表意義。 

（二） 廉政法令宣導：由本室偕同廉政志工進行企業誠信、破壞

司法信譽及防制假訊息廉政法令，就近期社會上發生不肖

人士假冒律師身分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等司法黃牛詐騙

案件進行解說，同時提醒與會者，可以透過法務部律師查

詢系統網站進行查詢是否具有律師資格，以免權益遭受損

害。並播放 AI 形成之影片及人像合成照片猜猜樂活動讓

與會者了解詐騙事件嚴重性，透過生動活潑宣導方式，讓

參訪師生對相關議題印象深刻。 

（三） 國民法官制度介紹：由李院長淑惠親自擔任主講人，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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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看電影學法律」方式讓法律不再只是生硬的法條，

並以著名韓國電影「與神同行」部分劇情為主軸，引導師

生進入國民法官審判的心路歷程，漸進式的解說法官如何

形成判決的認事、用法、量刑三階段。現場並發放黃、白

二色紙卡分別代表有罪、無罪，依照劇情鋪陳走向，由學

生自行判斷劇中人物是否成立犯罪，講授方式活潑且新

穎，吸引在場師生熱烈討論；與會者紛紛表示不虛此行並

獲益良多。 

（四） 座談會意見交流：課程講授結束後活動交流座談時間，參

訪團體針對所關注之原住民族訴訟權等人權議題部分，李

院長亦提出精闢看法與經驗分享，並舉同婚議題與國外案

例與參訪師生進行意見交流，讓活動更添教育意義。 

（五） 問卷調查：會後請參加人員填寫「活動問卷調查」，藉以

取得與會人員回饋意見，俾利瞭解活動安排及課程講授之

成效。 

（六） 國民法庭實地參觀：活動最後在專人引導下，全體與會人

員參觀國民法庭各項設施，大家對於莊嚴簡潔的法庭環境

及先進嶄新的科技設備高度讚揚，同時也體驗國民法官席

位及試穿法袍等活動，參訪人員多感新鮮及表示希望本院

多舉辦類似活動。 

五、學習效益問卷回收情形： 

    本次邀請參加人數 30 人、問卷回收 30 份，回收率 100%。 

參、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如附件 4) 

肆、受訪者建議事項：(如附件 5) 

一、 可以邀請部落族人來法院參訪，增進原民對法院的認識。

(40~49 歲女性) 

二、 很棒，很有互動參與感。(19~29 歲男性) 

三、 可以舉辦模擬法庭或旁聽。(19~29 歲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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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很不錯，Thank you 講師~。(19~29 歲女性) 

五、 希望有更多時間詢問原住民法律的 bug。(19~29 歲女性) 

六、 希望可以舉辦模擬法庭，實際體驗從中感受一下不同的觀

點。(19~29 歲女性) 

伍、媒體報導：(如附件 6) 

(一) ETtoday 新聞雲電子報-112 年 3 月 24 日報導：原民人權青

年團 相揪逗陣繞法院…看電影學法律收穫多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30324/2466174.htm）。 

(二) 天天要聞電子報-112 年 3 月 24 日報導：原民人權青年團 

相揪逗陣繞法院…看電影學法律收穫多

(https://www.bg3.co/a/yuan-min-ren-quan-qing-nian-tuan-xiang-ji

u-dou-zhen-rao-fa-yuan-kan-dian-ying-xue-fa-lu-shou-huo-duo.ht

ml) 

(三) 臺灣法律網-112 年 3 月 25 日報導：原民人權青年團 相揪

逗陣繞法院（https://www.lawtw.com/archives/1125806） 

陸、結論 

本次「逗陣遶法院」廉政宣導活動，宣導內容及課程安排

相當切合時事且實用，除了灌輸民眾企業誠信及破壞司法信譽

廉政反貪知識，並針對AI科技日新月異下，各種以假亂真的訊

息與詐騙進行介紹，有效防堵詐騙案件盛行。此外，以「看電

影學法律」活潑新穎的方式介紹國民法官審判制度，並從電影

情節劇情引導參與者進入國民法官審判的心路歷程，讓與會的

青年學子身歷其境，提升民眾對司法改革政策的了解與支持，

進而展現司法親民的一面。從問卷調查中可得知，此次廉政宣

導活動深受與會人士之肯定，活動成果經數家電子媒體刊登，

對司法改革產生更廣泛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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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12年『逗陣繞法院』活動程序表 
                                   活動日期：112年 3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時  間 行      程 地  點 主 持 人 備    註 

08：50 

  │ 

09：00 

辦 理 報 到 
本院一樓
大門中庭 

黃如薇主任 

分發宣導

資料、問

卷、紙筆等 

09：00 

  │ 
09：30 

介紹法院組織架

構、原住民相關
訴訟法令宣導 

國民法官

法庭 
謝科長宏緯  

09：30 
  │ 

09：50 

防制破壞司法信
譽暨企業誠信廉

政宣導 

國民法官

法庭 
黃主任如薇  

09：50 

  │ 
10：00 

廉政志工心得分

享與全民廉政 

國民法官

法庭 
廉政志工  

10：00 

  │ 
10：10 

休息    

10：10 
  │ 

11：30 

國民法官宣導暨

綜合座談 

國民法官

法庭 
李院長淑惠  

11：30 
  │ 

12：10 

參觀法院各項設
施、繞法院準備

餞別 

 謝科長宏緯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辦理 112年「逗陣遶法院」廉政宣導成果照片 

辦理單位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活動時間 112年 3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時 10分。 

活動地點 屏東地院國民法庭 

播放國民

法官宣導

影片 

 

播放企業

誠信宣導

影片 

 



院長講授

國民法官

制度 

 

舉色卡表

示有罪、

無罪判斷 

 

與會者熱

烈討論 

 



交流座談

會 

 

交流座談

會 

 



參觀國民

法庭 

 

全體大合

照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12年「逗陣遶法院」 

廉政座談會議紀錄 

 

提問一：就我所知原民法庭好像跟王光祿案有關，但王光

祿案好像沒有進入到原民法庭去審理，想請問一下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法的施行日期晚於案件發生時間嗎？還是有

什麼其他的原因？ 

李院長淑惠：我們的原民法庭確實是因為王光祿那個案子

而設立，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的考量，那時候我還沒有作院

長，我也是小朋友（一般法官），但是我印象中王光祿的案

子比較早發生，而我們原民法庭設立的時間比較晚。王光

祿案是發生在台東，而花蓮地院好像有個跟土地或文化禮

俗的案子，後來就是用尊重原住民文化的理由做對原住民

有利的判決。王光祿案則確實沒有在原民法庭審理。目前

我們屏東是在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庭有設立原民法庭，

如果是原民法庭的法官，我們每年都有開相關的課程讓法

官去受訓研習，受訓研習方面我們是規定每個法官依照辦

理專業案件的種類去受訓，可是像我們屏東地院法官人數

沒有那麼多，所以我們法官每個人都是背好幾種專股，像

我們原民法庭的那庭也兼辦國民法官案件，裡面的一個法

官還兼辦智慧財產專股，另一個兼辦智財案件，還有一個

兼辦軍事案件，所以並不是說每個法官每年都會受訓。就

我瞭解我們屏東雖然是原民鄉，但原民案件沒有很多，而

花東就很多，所以花東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判決，東華大學

的學生可以就近參考。各個族群間都有不同的面向，所以

我們法官也意識到理解和溝通的重要。其實以王光祿案來

說，重點是到了法庭上，原住民方要用什麼樣的理由來說



服法官。還有就是辯護人這塊，你們要怎麼去經營，找出

懂你們，願意替你們辯護的律師，這也很重要。但王光祿

案的困境在於當年法律並沒有規定原住民持有槍械的例外

規定，也是後來才有立法。所以很多東西是要需要用衝擊

的，就像通姦罪一直到去年才除罪化。可是衝撞了多久？

大概衝撞了 20幾年，所以對於你們的權益，我的主張就

是，你們要發聲，你們要形成你們的團體，你們要對議題

提出你們的看法然後到法庭上爭取，也許法官在那個當下

沒辦法只能依法判決，但你們現在的司法救濟可以一路打

到憲法法庭去，到那邊再繼續爭你們的權益。 

 

提問二：原住民身分法這件事情，請教院長的看法？ 

李院長淑惠：其實那個案子重點真的不在法院，重點在行

政規範，所以就像同婚能不能登記，重點也不在法院，重

點在行政機關的規範，所以這件打到行政法院，它的解釋

是做有限度範圍的解釋，後面跟著的是行政機關他在面對

大法官解釋，相關立法密度跟強度的問題。所以現在比較

有疑慮的就是平地原住民的部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內

政部的主張是說如果把這一塊全部都納進來的話，範圍太

廣了，如何當中去協調這就是一個立法問題。所以大家應

該利用這樣的契機，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後讓行政機關去

做你們認為妥適的規定才對。講到同婚這件事情，我們台

灣是已經大法官解釋通過的，那你們知道美國聯邦法院是

怎麼看這個案子的嗎？美國聯邦法院大概在 4、5年前討論

過這個案子，他們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結論：「這不是法律問

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他們就沒有繼續討論下

去，你們那個身分法的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而不是法律問



題。所以可能就是要跟行政機關那邊去溝通，然後立法方

面，應該也要去推動，所以最終還是需要有人發聲，才能

夠變成一個論述，然後放到我們的選票上面。其實今天這

樣子的一個活動，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聚集你們，讓你

們去形成那個意識，如何為原住民的文化來奮鬥，為原住

民的權益來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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